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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意 見  

 

一、陳訴人所指陳假扣押執行不公乙節，尚非事實，惟臺

北地院對於假扣押標的，有部分漏未執行或執行過當

；部分雖已執行然未獲執行單位回復，該法院亦未追

查其原因，核有疏失。 

(一)民國（下同）99 年 2 月 11 日，本件債權銀行（土

銀）對借款、保證人 4 人取得准許假扣押民事裁定

（案號：臺北地院 99 年度裁全字第 466 號）；隨後

於同年月 26 日，對該 4 人名下所有不動產、薪資、

獎金、存款、利息、股票等財產及所得，向臺北地

院聲請為假扣押執行（案號：臺北地院 99 年度司執

全玄字第 215 號），又於 99 年 4 月間取得確定拍賣

抵押物裁定（案號：臺北地院 99 年度司拍字第 55

號）。 

(二)經逐一核對臺北地院就假扣押執行之相關卷證，不

動產、部分薪資、存款均已執行查封或扣押，惟發

現有缺失如下： 

１、林○君： 

(１)假扣押股票部分，漏未執行。 

(２)假扣押薪資部分，未獲發薪單位長榮海運股份

有限公司函復。嗣臺北地院民事執行處於本院

調查後，方於 100 年 5 月 31 日北院木 99 司執

全玄字第 215 號函該公司查明。 

２、張○珊： 

(１)假扣押股票部分，漏未執行。 

(２)假扣押存款部分，未獲臺灣銀行臺南分行函復

，法院亦未查明其原因。 

(３)假扣押存款部分，未獲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西臺

南分行函復，法院亦未查明其原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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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４)假扣押薪資部分，未獲發薪單位嘉南藥理科技

大學函復，法院亦未查明其原因。 

３、鄭○文： 

(１)假扣押股票部分，漏未執行。 

(２)假扣押存款部分，未獲彰化銀行西臺南分行 

函復，法院亦未查明其原因。 

(３)假扣押薪資部分，經臺北地院委請屏東地方法

院向發薪單位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核發執行命

令，因係扣全薪，經鄭○文異議，土銀應鄭員

請求寄送聲請狀後，屏東地方法院方重新核發

執行命令，改為扣薪三分之一。 

(三)按強制執行之開始，應由債權人以書狀向執行法院

提出聲請，而執行法院對於強制執行事件，認有調

查之必要時，得命債權人查報，或依職權調查之，

強制執行法（下稱強執法）第 5 條第 1 項及第 19

條第 1 項定有明文；而執行法院所管轄者為非訟事

件，應依職權調查事實及必要之證據，司法事務官

處理受移轉之非訟事件，得依職權調查事實及必要

之證據，非訟事件法第 32 條及第 51 條定有明文；

另按辦理強制執行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 3 之 2 點前

段規定，受託法院就其受託執行之事件，經執行有

效果者，例如已查封或扣押債務人之財產，應迅即

告知囑託法院，並候囑託法院通知是否續為執行。

實務上，執行法院依上揭法令多命債權人查報債務

人可供執行之財產。查本件債權人土銀對借款、保

證人 4 人取得准許假扣押民事裁定後，對該 4 人名

下所有不動產、薪資、獎金、存款、利息、股票等

財產及所得，向臺北地院聲請為假扣押執行，臺北

地院並隨即就聲請假扣押項目自行或囑託其他法院

執行，於法並無不合，陳訴人所指陳假扣押僅就陳

訴人一方執行，有欠公允乙節，尚非事實。惟本院



3 

 

約詢臺北地院承辦本件之司法事務官時，經逐一核

對假扣押執行卷證後，發現本件假扣押執行項目中

，有股票一項漏未執行；另部分項目雖已執行然未

獲執行單位回復，該法院亦未追查其原因；復有以

全薪執行薪資之扣押，造成當事人之困擾者；已如

前述，確有疏於依職權調查事實及必要證據之情事

，核有疏失。 

二、現行實務上，法院依法停止拍賣程序，除公告外，並

未另行通知債權人與債務人，對於渠等權益之維護容

有不足，允宜研究補強。 

(一)強執法第 12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

，對於執行法院強制執行之命令，或對於執行法官

、書記官、執達員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，強制執行

時應遵守之程序，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，得於強

制執行程序終結前，為聲請或聲明異議。但強制執

行不因而停止。」；第 63 條規定：「執行法院應通

知債權人及債務人於拍賣期日到場，無法通知或屆

期不到場者，拍賣不因而停止。」；第 113 條規定

：「不動產之強制執行，除本節有規定外，準用關

於動產執行之規定」。 

(二)執行法院公告拍賣債務人土地後，頇有停止拍賣之

原因發生時，始得公告停止當次拍賣程序。詢據司

法院民事廳法官，實務上常見之情形如下： 

１、於拍賣期日前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執行法院得公

告停止拍賣程序： 

(１)有關租約之有無或租賃權之排除與否有變更(

強執法第 99 條第 2 項)。 

(２)點交與否有變更。 

(３)發現底價之記載有錯誤。 

(４)漏載應買人或買受人之資格或條件。 

(５)拍賣標的內容（如地號、門牌、面積等）記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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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誤。 

(６)優先承買權人有無之認定有誤。 

(７)未於不動產所在地或不動產所在地之鄉鎮市

（區）公所其中之一揭示公告(強執法第 84 條

第 1 項)。 

(８)公告期間不足(強執法第 82 條、第 93 條)。 

(９)拍賣公告未依通知登載新聞紙或登載內容不

符（強執法第 84 條第 2 項）。 

(１０)除有無法通知之情形外，未經通知債權人及

債務人(強執法第 113 條準用第 63 條)。 

(１１)債權人聲請撤回或延緩執行。  

(１２)有優先權之債權人撤回執行後，致生本法 80

條之 1 無益執行之禁止事由。 

(１３)執行名義或執行程序經撤銷。 

２、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執行法院應公告停止拍賣程

序： 

(１)依聲請停止強制執行程序開始後，除法律另有

規定外，不停止執行，除有回復原狀之聲請，

或提起再審或異議之訴，或對於和解為繼續審

判之請求，或提起宣告調解無效之訴、撤銷調

解之訴，或對於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提起抗告

時，法院因必要情形或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

擔保，得為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外，已開始之

強制執行程序，不得停止（強執法第 18 條、88

台抗 573 裁判）。 

(２)依職權停止強制執行： 

<１>聲請法官迴避：多數說認為民事訴訟法關於

法院職員迴避之規定，於強制執行程序有其

準用。 

<２>本票發票人依法提起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

之訴（非訟事件法第 195 條第 1 項、第 2 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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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。 

<３>債務人經受破產宣告（破產法第 99 條）。 

<４>破產和解之聲請經法院裁定許可，或向商會

請求和解，經商會同意處理後，除有擔保或

優先債權者外，對於債務人不得開始或繼續

民事執行程序（破產法第 17 條、第 49 條、

強注 9）。 

<５>公司重整（公司法第 294 條）。 

<６>銀行清理期間，其重整、破產、和解、強制

執行等程序當然停止（銀行法 62 條之 7 第 3

項）。 

<７>保險業清理期間，其強制執行程序當然停止

（保險法第 149 條之 10 第 3 項）。 

<８>辦理強制執行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 49點第 5

款規定：拍賣公告欄已張貼「停止拍賣」之

公告或由主持開標之法官(或司法事務官)於

開標前宣告停止拍賣程序，即應停止拍賣。 

３、另強執法對停止拍賣之次數並無明文規範或限

制。 

(三)本件臺北地院公告於 100年 4月 12日繼續執行第三

次拍賣債務人土地，底價 7,700 萬元，標的土地為

拍定後按現狀點交。但債務人林○君於同年月 7 日

具狀聲明系爭土地之建照業經作廢，系爭土地之瑕

疵已除去，故拍賣底價應予提高而要求停止拍賣。

臺北地院基於林員所稱若屬實將造成拍賣條件變更

之考量，除函詢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該土地之建

照是否業經撤銷外，並隨即於 8 日公告停止拍賣。

然據債權人土銀於本院約詢時表示，此次停止拍賣

事由並未通知土銀等關係人，該行係於拍賣日自行

上網方知悉該日停止拍賣，旋於 4 月 19 日具狀聲請

法院繼續執行拍賣事宜。而詢據司法院民事廳法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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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台北地院承辦司法事務官，稱目前執行實務上，

停止拍賣依法只需公告，無頇另行通知債權、債務

人。 

(四)按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可能藉上揭諸多停止拍賣之

事由，干擾執行程序之順遂進行，且強執法對停止

拍賣之次數並無明文規範或限制，爰當事人或利害

關係人，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，為聲請或聲明

異議；又執行法院於公告拍賣後，依法既應通知債

權人及債務人於拍賣期日到場，其停止拍賣程序，

現行實務卻除公告外，未另行通知債權人與債務人

，如此將可能導致不知情之渠等徒勞往返，及無法

即時為聲請或聲明異議之程序救濟，對渠等權益之

維護容有不足。是以，執行法院依法停止拍賣程序

，於期間許可下，允宜正式函文通知；若屬緊急臨

時之事由，亦當以簡便方式（如電話）通知，庶免

致生民怨，並保障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。 

三、土銀於債務人一方要求與另一方債務人和解而申請

暫緩拍賣抵押土地，卻在未徵詢另一方債務人之意願

是否一致前，即向法院聲請停止拍賣，考量有欠周延

。 

(一)強執法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實施強制執行時，經

債權人同意者，執行法院得延緩執行。」查本件債

務人林○君、張○珊，原係共同標得由國防部標售

之國有土地，嗣以該土地為擔保品，設定抵押權予

土銀，共同向土銀忠孝分行申請購地貸款。本件借

款期間之繳息情況正常，忠孝分行依規定於借款到

期前 3 個月，通知借款人林、張二人洽談還款或辦

理展期手續，但卻獲表示因相互間有爭訟，無法前

往銀行辦理。又忠孝分行曾分別於 99 年 3 月 23 日

及 99 年 3 月 30 日，兩度邀請該二人協商還款事宜

，以免因逾期還款，造成在財團法人聯合徵信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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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信用不良之註記，惟因雙方無共識而破局。其時

，土銀當已知悉債務人間存有意見歧異或權義衝突

等情。 

(二)臺北地院公告 99 年 8 月 17 日進行第一次拍賣上開

抵押土地後，債務人林○君及連帶保證人簡○霞於

同年月 9 日，共同提出申請書予土銀，略謂將儘速

與另一債務人張○珊洽談達成和解並償還債務，以

免法拍遭受鉅額損失，請求土銀向法院聲請延緩執

行兩個月。土銀經斟酌以下因素：1.倘以強制執行

解決本件，恐程序冗長、曠日費時、徒增不確定因

素，基於相關借保人具有良好職業及財力，應有能

力自動償還貸款，期望其能達成和解，以還清債務

；2.當時因中央銀行有一連串房貸市場緊縮政策及

適逢農曆七月民間習俗有所忌諱，致原有意願之建

商較無意願競標，流標可能性高；乃同意渠等之申

請，而於 8 月 13 日具狀聲請法院暫時延緩執行土地

之拍賣。 

(三)查經債權人同意者，執行法院得延緩執行拍賣，免

因強制執行造成多餘之損失，原立意良善。然土銀

已知債務人間可能存有意見歧異或權義衝突等情之

情況下，在債務人一方要求與另一方債務人和解而

申請暫緩拍賣抵押土地時，卻未徵詢另一方債務人

之意願是否一致前，即向法院聲請停止拍賣，招致

一方質疑有偏頗之情事，無端捲入債務人間權義衝

突，徒增爭議，考量實欠周延，容有未當。 


